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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需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根据市档案局、档案馆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要求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《出生医学证明》档案移交工作。本项目服务对象以枞阳县中医院为首包含20个乡镇医院，项目服务地点：枞阳县妇幼保健院。经详细清点核查中医院及各乡镇医院现存需整理归档的档案共计约43252份，最终按照实际数量据实结算。成交单位按标准规范进行整理，该项整理工作专业性强、标准要求高，需涵盖档案清理、编码、录入、装订、数字化处理及相应耗材等多个环节流程，直至档案归档，验收合格。整理的过程中必须确保档案实体的安全完整及档案信息的安全。
（二）实施对象
（1）枞阳县中医院。
（2）20个乡镇分别为：汤沟镇中心卫生院、横埠镇中心卫生院、义津镇中心卫生院(含原杨湾乡卫生院）、钱桥镇中心卫生院、项铺镇中心卫生院、麒麟镇卫生院、雨坛镇卫生院、官埠桥镇卫生院、会宫镇卫生院、白梅乡卫生院、浮山镇卫生院、金社镇卫生院、白柳镇卫生院、钱铺镇卫生院、凤仪社区卫生站、长沙社区卫生站、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含原红十会医院）、铁铜社区卫生服务站、枞阳瑞德医院、枞阳惠和医院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标准及要求
（1）确保所有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、完整；
（2）确保在整理过程中不对档案原件造成损伤。
（3）档案整理要求：按照各个类别的档案根据国家及行业标准进行规范化整理，确保档案规范有序，有利于利用。
（四）前处理要求
（1）根据采购人要求，对拟扫描档案进行鉴定，剔除不需扫描的重份文件，区分扫描件与非扫描件。 
（2）对不拆除装订物可能影响扫描效率、效果的档案，可拆除装订物，但应确保档案文件不因此而受损害。
（3）清点档案页数，如原页码和实际情况不符应进行修正，未编页码的要编写页码。
（4）检查卷内目录，没有卷内目录以及卷内目录和实际情况不符的，要重新编制目录以替换原目录（原卷内目录应铅笔注明出处并移交采购人工作人员）。 
（5）检查盒内、卷内等备考表，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标注、修正、更换（原备考表应铅笔注明出处移交采购人）。 
（五）装订要求
（1）遵循尽可能保持档案原貌的原则，对扫描后的档案进行装订；
（2）档案装订必须采用专业装订线进行装订，不可使用金属装订物；如原始档案中发现金属装订物，应予以剔除；
（3）档案装订应按照原来的装订孔位进行穿线装订，不允许新打孔装订，力求保护原件。
